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抚发改价格〔2020〕321号

关于调整热源出厂价格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近三年煤炭价格变化和供热企业成本情况，经前期价格调查，按照调整热源出厂价格不需要召开价格听证会的规定，根据我委和住建局组织热源企业和转供热企业座谈协商热价达成的一致意见，经市政府同意，决定对我市城区主要热源企业热力出厂价格进行调整，具体通知如下：
    同意热源出厂价格由29.83元/吉焦调整为30.33元/吉焦。相关管网输送企业售热价格按原热价同比例上调1.68%。终端供热企业对居民、非居民用户收取的取暖费价格不作调整。
    我委将据此继续做好调价政策解释和执行情况跟踪调查工作。请市住建局做好监督落实，并负责协调热源企业、管网输送企业、转供热企业做好供热衔接，确保我市城区正常供暖。

调整后的供热价格自2020至2021年度采暖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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